雇主(受託人)通報外籍看護工於入出國機場行蹤不明應檢附文件說明

壹、家庭外籍看護工(以下簡稱看護工)於機場入／出境行蹤不明雇主通報紀錄三聯單：應依看護工於機場行蹤不明之情形，詳實填寫通報紀錄三聯單(如附件1)。
貳、外籍看護工來臺工作證明文件

一、入境行蹤不明者：應檢附初次招募許可函影本或重新招募許可函影本(需再檢附入國引進許可函影本)或遞補許可函影本(需再檢附遞補名冊影本)1份。
二、出境行蹤不明者：應檢附聘僱許可函影本或展延聘僱許可函影本或接續聘僱許可影本1份。
參、通報人身分證明文件：
一、雇主親自通報：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供查驗(1.新式國民身分證2.外僑居留證3.護照4.全民健康保險卡5.駕駛執照，上列其一即可)，並將影本1份併通報紀錄三聯單留存外勞機場服務站(檯)。
二、受託人代雇主通報：
(一)應檢附雇主身分證明文件影本(1.新式國民身分證2.外僑居留證3.護照4.全民健康保險卡5.駕駛執照，上列其一即可)1份。
(二)應檢附雇主委託書正本1份(請用制式表格，如附件2)。
(三)通報人如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業人員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

1.身分證明文件正本(1.新式國民身分證2.外僑居留證3.護照4.全民健康保險卡5.駕駛執照，上列其一即可)，並將影本1份併通報紀錄表留存外勞機場服務站(檯)。
2.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服務證明。
